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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rth,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are natural laws. No one can escape, and death is an eternal topic 
that everyone in society must face. For a long time, China has practiced earth burial for those who 
have died and paid attention to “burial for safety”. This tradition has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has a strong influ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tier cities, there is no enough l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earth burial.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e country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omoting cremation-oriented funeral reform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reform i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nd negative news, such as 
“forced equalization of graves” and “robbing coffins” is constantly heard, which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paper takes the case study of “grabbing the coffin” in the fu-
neral reform in Jiangxi province as an analysis case, and thinks that the current funeral reform 
lacks the governance thinking of the people, and it does not know how to use propriety and cus-
tom and reform in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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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没人可以逃脱，死亡是每个社会人都必须面对的永恒话题。长期以来，我国对逝

去的人实行土葬，讲究“入土为安”，这种传统延续了几千年，有着极强的影响力。随着城市的发展和

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满足土葬需求。基于这种情况，国家近些年

一直致力于推进以火葬为主的殡葬改革，但是改革充斥着矛盾与冲突，“强制平坟”、“抢棺”等负面

消息不绝于耳，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以江西省殡葬改革中“抢棺”事件为分析案例，认为当

前殡葬改革存在缺乏关乎人心的治理思维，工作开展不知以礼正俗和改革“一刀切”，忽视城乡差别性

等一系列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推进改革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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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殡葬改革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移风易俗、群众受益为宗旨，持续加快推进。但是，在

改革加快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伤害逝者尊严和生者感情的事件，如 2012 年，周口市政府强

力推动大规模平坟运动，导致约有 300 多万座坟墓被推平，据了解，后来大多数又被民众自动修复；2014
年，安徽安庆市也发生类似强制性事件，造成在强制期限到来之前，多位高龄群众由于无法接受而选择

非正常死亡；2016 年 7 月，山东推广莱芜地区移风易俗的经验，对于传统丧礼实行“八取消、八提倡”，

包括取消孝服穿戴，缩短丧期，取消纸马、指路、泼汤等，丧事不设筵席、不上酒，后来曲阜市进一步

将“八不准”扩展为“十不准”，有学者指出这是对于中华传统丧礼文化实行彻底的取消主义；2018 年

4 月，江西上饶地区强行推行火化，一个月内收缴、焚烧 5000 余副棺木，其中还发生对于下葬七天的老

人强行起棺焚尸的事件。频发的市场乱象行为，造成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以及专家学者的广泛热议。中华

文明“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中祭丧之礼具有特殊重要性，古人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可见

在古代先贤心目中，丧礼、祭礼等安顿逝者的礼仪比其它日常生活的礼仪更为重要。“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矣”。自古以来，祭丧之礼一直被视为道德涵养不可或缺的部分。 
笔者认为，殡葬改革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应该循序渐进的，在因革损益中跟上时代的步伐，而

非运动式的变革。如果只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通过运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政策，如 2012 年

的周口市平坟事件，之后又多数被平而复耕，其结果不仅无效，而且严重的挫伤了民众感情，加剧了干

群矛盾，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2. 当前殡葬改革面临的困境 

实行殡葬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是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但受传统封建迷信思想、公墓建设投入不足、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等因素的影响，

当前我国在推进殡葬改革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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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执行者缺乏关于人心的治理思维 

殡葬改革工作政策性强、覆盖面广、涉及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因此，殡葬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并不能依靠简单的政策执行，而是要依靠大量的群众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地方都是运用行

政手段，采用强制的方式对部分人加以“压服”治理，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1]。 
2018 年 4 月，自江西上饶正式推开殡葬改革起，为完成相关政策目标，上饶下辖 12 个县区相继制

定路线图和时间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该市至少收缴、焚烧 5000 余副棺木，有运动式执法之嫌。很多

农民表示不能接受这种做法，主要出于三个原因：一是思想上难以接受。对于农村人来说，丧葬传统思

想很难改变，很多人在步入老年后便会给自己准备寿棺，在去世后选择吉时入葬，才能算是入土为安[2]。
二是做法上难以认可。他们认为寿棺本质上属于个人财产，对于不愿自行上交的村户强行入户抬走拆毁

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三是经济上难以承担。去正规的殡仪馆实行火葬，各种礼仪项目的费用再加上置

办墓地的费用，对于很多农户来说是无力承担的。 
殡葬改革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实践证明，如果单单依靠政令刑罚，而缺少关

于人心的治理思维，来进行这样一项“民政”的话，是受世人诟病的，也是行不通的。 

2.2. 工作开展不知以礼正俗 

在当前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殡葬改革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也要尊

重传统的礼仪风俗，不能落入误区，将丧葬礼仪笼统地看成封建迷信，陈规陋俗。 
2018 年 7 月，江西省赣州市召开关于殡葬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会上提出要通过“教、堵、疏、管、

转”五步工作法，意在“坚持教化在先、疏堵结合”。在“教”和“疏”上，基本上停留在政策宣传、

思想疏通以及经济补偿上，尤其是在经济补偿上采用“一刀切”方式，收缴 1 口棺材统一补偿 2000 元。

很多基层干部迫于内部行政动员的压力来执行政策，结果导致表面上看似是群众动员的效果，事实上严

重依赖于行政体系内部的动员。看似是进行了思想动员，实际上依旧源自于行政强制的压力。如此，就

算是达成了地方政府设定的短期目标，但是依旧没有在群众基层中得到真正的认可，从而另一方面也增

加了改革崩盘的风险。体现在高压过后，基层政策执行的积极性降低，不排除政策反弹的可能性。 
时代的发展，不仅需要丧葬活动符合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也需要给家庭、家族的文化认同

留有足够的空间，更应该尊重和满足人情感上的需要。自古以来，公共秩序和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移

风易俗都是以礼为手段和标准。面对传统我们自应秉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神和态度，循序渐

进的开展工作，正确的分辨陋习和良俗；在没有考虑群众在情感和心理上的需要，忽视传统风俗习惯与

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就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作是不可取的。 

2.3. 改革忽视城乡差别性 

殡葬改革发展已久，大部分冲突事件都发生在农村地区。究其根本在于殡葬立法忽视了城乡间的差距。 
2018 年 7 月，江西上饶市铅山县提出“全县将集中开‘零点行动’，全县范围内不分身份、不分地

域，亡故人员以遗体一律火化意见”。农村地理环境的局限性，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使其在殡葬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远落后于城市。截至 2015 年，我国共有经营性公墓服务机构 1567 家。相比之下，在

很多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缓慢，而且虽然公益性公墓的增加为农村或城镇居民的安葬问题提供了解决方

案，但是廉价的公益性公墓却难以获得公众青睐，民众更愿意选择昂贵的经营性公墓，因为“厚葬”的

观念仍然深入人心，使得经营性公墓的价格居高不下。很多农村居民面临“葬不起”的难题，据 2016 年

的一项关于墓地市场价格的调查显示，南昌市的墓地价格已达 2 万元到 4 万元不等，这些因素都是导致

农村人民安葬需求得不到满足，殡葬改革在农村进度滞后的原因。其次，城乡之间发展阶段不同，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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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地处偏远，法律的制约并不比传统的乡规民俗更能约束人们的言行。在目前监管缺位的殡葬体

制下，在农村地区实行更为宽松的管理机制并不能遏制住乱埋乱葬的现象。 
因此，当政府政策要求和传统习俗观念有相悖之处时，应当如何协调各方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如

果一味的用统一标准要求农村人民，改变其已有且普遍的行为方式，强制推行所谓科学的殡葬方式是不合

理的。 

3. 推进殡葬改革的相关建议 

近些年，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我国殡葬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认为应

从健全殡葬设施建设、完善殡葬公共服务体系、健全治理模式等方面入手，加快推进我国殡葬改革进程。 

3.1. 健全殡葬设施建设 

一是建立城乡公益性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在人口集中、土地资源稀缺的大中型城市，可以参考韩国

或香港的模式，建立“慰灵堂”，将骨灰集中安放。通过民政部门加大推广，每年只收取小额的管理费。

同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百年为限，过世超过百年的骨灰将由家属负责撒到指定地点，如山川、林地、

池塘或大海，没有家属的，由工作人员负责。而在人口相对较少、土地相对辽阔的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可以推广实行“树葬”，因地制宜，合理的划分适合的区域，建立特色陵园。另外，要加强这些设施的

用地保障，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以新建项目用地为先，在用地取得、供地方式、土地价

格等方面建立激励机制。 
二是建设殡仪服务站等集中置丧场所。通过合理的选址，划分祭扫专门区域。目前，无论是城市家

庭还是城镇社区，都没有固定的殡仪祭祀场所，每逢清明或需要寄托哀思的日子，人们将祭祀点设在自

家的楼前或者马路边，不仅破坏小区的绿地环境，影响市容，也妨碍到了其他业主与大众的出行。另外，

焚烧祭品产生的浓烟也严重影响了周围业主的生活。通过社区为单位，建立“冥驿园”集中祭祀点，根

据社区人口的数量，以及人口死亡率等相关指标，确定每一个社区冥驿堂的数量，冥驿园可以通过用鲜

花水果代替需要焚烧的祭品，另外负责提供账房、接待室等相关服务，收取少量服务费。 
三是缩小城乡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公墓的建设不能只靠政府的投资，还需要社会资金的投入。政

府可以降低经营性公墓收益的相关税率，吸引有意向的投资者。另外，要求投资方在对城市经营性公墓投

资的同时，为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提供资金帮助。对公益性公墓，可以采取派驻管理人员等方式，强化

日常监管，确保合作期间国有资产不流失，在保持其公益性的同时提高服务水平。对于存在不规范行为、

严重偏离公益方向、公众满意度差的合作方，建立违约赔偿和退出机制，从而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优

势互补。 

3.2. 完善殡葬公共服务体系 

首先，优化殡葬服务资源布局。殡葬行业是特殊行业，在对其服务资源进行布局规划时，应该要立

足于不同地区群众殡葬服务需求，重点完善设施空白地区，确保殡葬设施种类、数量、服务规模与当地

群众殡葬服务需求相匹配。特别是实行火葬的地区，必须把建设火化设施和骨灰安葬设施作为首要条件

纳入工作规划。为了顺利推进惠民殡葬、绿色殡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对已达到强制报废年限或

不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火化设备进行环保节能的更新改造；对已达危房标准、设施陈旧的县(市、区)
殡仪馆实施改造扩建。另外，为了对服务加强监管，可以建立殡葬监管联动机制。对选择性殡葬服务、

经营性公墓等市场化运营的项目，研究制定规范化的责任追究、处罚办法，统筹引导、管理和监督殡葬

服务市场[3]。 
再者，完善基本殡葬服务制度。一是根据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需求状况，对殡葬服务清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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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态调整。推行基本殡葬费用由政府承担，强化殡葬服务的公益性。二是健全亡故丧葬补贴制度。目前，

上海、北京等地已经实现全民享受丧葬补贴，上海市 8000 元/人，北京 5000 元/人，还有不少地方都在逐步

扩大丧葬补贴对象范围。民政和人保部门应参照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丧葬补贴发放办法，

研究制定具体方案。在农村，可以从开展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的地方开始试点，丧葬补贴标准按参保人员死

亡时上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数额的 10~20 个月计发。另外，应逐步实现基本殡葬服务的普惠性、均等化，

在有条件的地区可将政策惠及对象扩展到辖区所有居民。三是为城乡特困群体发放丧葬救助性补助。除去

发放丧葬补贴外，救助对象可以增加城市“三无”人员、农村五保户、城乡低保人员的供养机构或家属，

具体可以按供养标准10个月发放丧葬补助，让人民群众都能充分感受到政府实行惠民殡葬的决心和能力[4]。 
最后，丰富和完善殡葬服务供给。一是完善殡葬职工队伍建设。强化对现有殡葬职工的专业知识培训，

可以通过增加殡葬特殊岗位津贴等方式，促其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激发其工作积极性。通过公开招聘等

方式，高薪引进人力资源管理、园林设计等各方面的人才，丰富殡葬职工队伍的知识结构。二是重视培育

殡葬事业服务集团。对殡葬服务资源进行整合，打造地区性殡葬事业服务集团公司，形成采购标准化渠道，

努力实现低成本和高质量，提供规范化服务，增强群众认同感。三是依法完善殡葬服务标准和市场准入条

件。制定殡葬服务设备的环保技术标准、经营性公墓的规划设计、墓穴标准，包括火化设备的尾气排放标

准，墓区艺术墓、普通商品墓、经济适用墓、廉租墓、特殊葬法墓的比例结构都应明确规定，使整个行业

都有章可循。另外，可以将殡葬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为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透明的殡葬服

务[5]。 

3.3. 执法以人为本，实行德礼政刑的治理模式 

目前我国有些法律政策“拿来主义”气息浓厚，虽然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和移植西方国家法

律，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国情，决定了所适用法律的差异性。因此，这要求在相关法律

法规的制定上，应建立在广泛的社会认同之上的，而不是看公权力是否强大到足以压制民间传统，这种

“替代误区”是不可取的，应注重以人为本，实行德礼政刑的治理模式[6]。 
此外，我国依旧是二元城市结构，“一刀切”地推行国家法的制度设计是不可取的。《商君书算地》

说：“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

功寡。”我国丧葬礼仪历史悠久，习俗城乡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立法方面，有关殡葬法令的制定应该在

国家法统领大方向的前提下，为民情民俗提供更多的“自治空间”，授权于地方，让其因地制宜的制定

行政规章，让民众“以自己的文化逻辑为基础而逐步走进现代”。另外，执法方面也应杜绝粗暴的方式。

农村地区乡风淳朴，个人的影响力往往大于法律，因此，可以依托于其传统“乡绅”文化，即现如今的

新乡贤，利用其自身的影响力成为实行绿色殡葬的“领头人”，由他们传播孝老敬亲、重养轻葬等思想

文化，引导群众形成现代殡葬新理念，逐渐使农村人民从内心真正接受现代文明的殡葬方式。 

参考文献 
[1] 邹晓抒. 从殡葬改革看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以 S 镇为研究个案[J]. 法制与社会, 2011, 25(2): 35-36. 

[2] 崔家田. 农村土葬之“弊”: 事实抑或话语[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7(1): 1-5. 

[3] 郭林. 从“死无所葬”到“葬有所安”: 四维特性视域下中国殡葬服务制度的改革路径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 2013, 26(3): 22-24. 

[4] 黄紫龄. 殡葬改革的几点建议[J]. 改革与开放, 2015, 10(19): 13-15. 

[5] 刘瑜, 张惠. 安徽省殡葬改革现状的思考—以桐城市青草镇三畈村为例[J]. 商, 2015, 11(5): 11-13. 

[6] 郑志明. 中国殡葬礼仪学新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1-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10252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9-2556，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ss@hanspub.org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ss@hanspub.org

	The Problems and Reflections for the Funeral Reform
	Abstract
	Keywords
	当前殡葬改革的问题与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当前殡葬改革面临的困境
	2.1. 执行者缺乏关于人心的治理思维
	2.2. 工作开展不知以礼正俗
	2.3. 改革忽视城乡差别性

	3. 推进殡葬改革的相关建议
	3.1. 健全殡葬设施建设
	3.2. 完善殡葬公共服务体系
	3.3. 执法以人为本，实行德礼政刑的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